
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

資料種類：土地統計 

資料項目：金門縣正辦理中市地重劃地區統計 
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

＊發布機關、單位：金門縣地政局會計室 

＊編製單位：金門縣地政局地權科 

＊聯絡人：林筱婷 

＊聯絡電話：(082)321177轉63266 

＊傳真：(082)312249 

＊電子信箱： shiauting0929@gmail.com  

二、發布形式 

＊口頭：（ ）記者會或說明會 

＊書面：（ ）新聞稿 （V）報表 （ ）書刊，刊名 

＊電子媒體： 

（V）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 

     http://land.kinmen.gov.tw/Info/info_list?id=143 

    （ ）磁片   （ ）光碟片    （ ）其他 
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 

＊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依據帄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至第 67 條規定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與獎勵

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之執行案件，尚未完成土地分配公告確定前均為統計之

對象。 

＊統計標準時間：以公告辦理市地重劃確定後至當年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。 

＊統計項目定義： 

(一)市地重劃：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畸零細碎形狀不整之土地，按原有土地相關位置予以

交換分合並配合興辦各項公共設施，使重劃後各宗土地形狀方整，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

使用之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。有關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建設費用均由重劃區內土地

所有權人共同負擔，不僅政府可節省建設經費的支出，土地所有權人亦可享受重劃後地價上

漲、交通便利、環境品質提昇等實質利益，目前已成為都市整體建設有效手段之一。 

(二)公辦：指由各縣市政府依法辦理之市地重劃而言。 

(三)自辦：指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條規定籌組自辦重劃區

重劃會依規定辦理之市地重劃而言。 

(四)重劃區名稱:以重劃計畫書核准之重劃區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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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總面積：指每一重劃區重劃面積。 

(六)建築用地面積：指重劃後扣除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外，其餘可供建築之土地面積。 

(七)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：依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時倘以徵收方式取得該筆土地所需支付之

補償地價核計。 

(八)節省政府建設費用：指節省政府道路、橋樑、溝渠、地下管道、兒童遊樂場、鄰里公園、廣

場、綠地、帄面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、施工、整地、材料、工程管理費用及應徵收

之空氣污染防制費。 

(九)重劃負擔比率：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7 款及第 8 款預估數之合計。 

＊統計單位：公頃；新臺幣元；%。 

＊統計分類： 

（一）按行政區別分。 

（二）按重劃區名稱、總面積、提供建築用地面積、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、節省政府建設費用

、重劃負擔比率及重劃計畫書核准日期文號等分類。 

＊發布週期：按年。 

＊時效：每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，並於編報後5日內發布。 

＊資料變革：無。 
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： 

＊預告發布日期：公布日期(遇例假日順延)上載於金門縣地政局網站「政府資訊公開/預告統計

資料發布/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」上。 

＊同步發送單位：內政部地政司、金門縣政府主計處。 

五、資料品質： 

＊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本局地權科依據辦理中各市地重劃案公告之市地重劃計畫

書編製。 

＊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依上述之統計項目定義，就歷年相關資料作比對

，以確定資料之合理性。 

六、頇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無。  
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 

 


